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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岗位轮换制度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完善公司评级业务利益冲突防范机制，有效识

别、防范和消除信用评级评估师与受评企业或相关第三方由于

长期存在的关系而造成的利益冲突，维护公司的信用评级质量

和信用评级公信力，依据监管文件及自律规范，结合本公司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章  轮换要求 

第二条 轮换期限 

（一）信用评级评估师连续为同一受评企业或其相关第三

方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，期限不得超过五年。 

（二）信用评级评估师由于工作变动，在不同评级机构连

续为同一受评企业或其相关第三方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，期限

应合并计算。 

（三）相关受评企业或其相关第三方发生重大资产重组前

后，同一信用评级评估师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，期限应连续计

算。 

第三条 轮换周期 

（一）信用评级评估师应自连续评级服务期限届满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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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两年轮换期。 

（二）信用评级评估师轮换期未满两年的，不得再参与该

受评企业或相关第三方的评级活动。 

第四条 轮换记录 

（一）评审部建立评级项目台账，对受评企业后续跟踪评

级及复评的信用评级评估师承做情况进行统计。 

（二）跟踪评级及复评项目成立时，由评级总监按照以上

规定核实项目组成员过往承做年限后，再行确认项目组。 

第五条 监督管理 

（一）评审部需严格按照本制度执行评级从业人员轮换，

合规部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合规监督。 

（二）公司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可对所发现或知情的违反本

制度的行为向评审部及合规部报告。 

（三）公司在每个财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披露信用

评级评估师轮换政策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评审部负责制订、解释、修订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
